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54号

申请人:王xx
被申请人:焦作市山阳区消防救援大队

地址:焦作市山阳区和平东街1175号

申请人复议请求：

1:依法确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于2025年4月7日提交的履职申请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的行为违法。

2:责令焦作市山阳区消防救援大队对申请人2025年4月7日邮寄的履职信作出书面答复，并依法履行法定职责。

申请人称：

申请人于2025年4月7日向被申请人邮寄了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邮政单号XA62929822041，邮政查询系统显示2025年4月11日已签收，信件内容是请求被申请人依法对xx小区消防问题进行查处。但直至今日，没有收到被申请人的任何答复，故请求复议机关责令被申请人尽快作出书面答复。
被申请人称：

4月11日，我大队接到王xx的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要求对亿祥亲亲里小区消防问题进行处理。我大队立即派人对该小区具体情况进行核实，并将核查情况于4月中旬向当事人王xx(15839129862)进行电话回复。

经审理查明：

申请人于2025年4月7日向被申请人邮寄了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邮政单号XA62929822041，被申请人于2025年4月11日签收，截至申请人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被申请人电话回复但未作出书面答复。申请人于2025年6月13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邮政单号、《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
本机关认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四条：“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对全国的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并由本级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负责实施。”第五十八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消防救援机构按照各自职权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者停产停业，并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一）依法应当进行消防设计审查的建设工程，未经依法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擅自施工的；（二）依法应当进行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不合格，擅自投入使用的；（三）本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其他建设工程验收后经依法抽查不合格，不停止使用的；（四）公众聚集场所未经消防救援机构许可，擅自投入使用、营业的，或者经核查发现场所使用、营业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本案中，被申请人具有对本辖区内消防工作具体实施的职责，申请人于2025年4月7日向被申请人邮寄了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及证据材料，被申请人在收到申请人提交的《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后应当依法依规审查，并针对申请人的申请事项向申请人作出相应的书面答复，被申请人未予书面答复行为明显不当，本机关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和第六十六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确认被申请人对于申请人提交的履职申请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的行为违法，并责令被申请人自收到本复议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依法依规处理并作出书面答复。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7月21日



